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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关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

人口普查不会影响房产分割
1 .普查表是啥样的？

普查表主要分为“短表”和“长

表”两种，10%的户填报“长表”，其
余的户填报“短表”。“长表”为A3

尺寸，“短表”为A4尺寸，短表除一
般住户填写的外，还有专供港澳台

和外籍人士使用的短表。此外，如

果某户人家在2009年11月1日至

2010年10月31日有死亡人口的

话，还需填写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
查表死亡人口调查表》。

短表共18项，内容为姓名、性

别、年龄、民族、户口登记状况等常规

项目。另外还需要随机抽取百分之十

的普查对象，填写普查长表，其调查
内容更加详细，共45项，除了具有短

表的基本情况登记外，增加的主要内

容包括行业、职业、迁移流动、社会保

障、婚姻、生育、身体健康状况、死亡、

住房情况等更细致的内容。

“短表”的填写时间相对较短，

“长表”的填写时间则相对较长，人

均10分钟左右，将有10%的居民家

庭被随机选中填写“长表”。

在普查表末尾，留有申报人的

签字栏。申报人可以在登记结束后

查看登记的信息，并签字确认。

2 .普查结束后这些表

都到哪去了？

在对所有数据进行光电录入

之后，原始的表格将被全部销毁，

最后呈现的数据将不会出现具体

个人的信息。

3 .登记结果会不会影

响房产分割、房产税缴纳？

不少居民都认为，登记结果可
能会影响房产分割、房产税缴纳等

居民切身利益，但这种担心其实大

可不必，人口普查办公室将严格按

照人口普查的规定来进行登记，登

记数据主要作为国家进行各项管

理和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，单

个人的信息其实不是本次人口普
查要考察的对象。

4 .人口普查中的户是

什么？

人口普查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，

户分为家庭户和集体户。

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、居住一
处共同生活的人口，作为一个家庭

户；单身居住独自生活的，也作为

一个家庭户。相互之间没有家庭成

员关系、集体居住共同生活的人

口，作为集体户。

5 .外地来济工作的该

如何普查，是在济南普查

还是回家普查？

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对象确定

为现住人口和户籍人口。对居住在本

地的人员，不管户口是否在本地，不
管有无户口，都必须登记。同时，在其
户籍所在地也必须进行登记。

6 .大学生与军人如何

登记？

各高校均成立了人口普查办

公室或普查小组。对有多个校区的

大学，每个校区都分别归属所在区

的人口普查办公室管理，而非以整
所大学为单位登记。武警部队参与

地方普查，而解放军部队则由总参

直接组织普查。

7 .普查员通常什么时

候来我家？如果我正好不

在怎么办？

对于双职工家庭，通常普查员

都会在下班后开始普查，因此多数

时候会在下午、夜间入户登记。如

果居民正好外出，普查员会在门口

留下写有联系方式的预约单。居民

可以拨打电话与普查员预约时间，

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居委会进行

预约或主动申报信息。

8 .七、八月份已经有

人到家中调查过了，是否

这次不需要调查了？第六

次人口普查总共需要入户

调查几次？

七、八月份进行的是户籍整

顿工作，主要由公安部门负责，入

户进行户籍核对，调查内容以户

籍信息为主。根据人口普查工作
流程，每户人家至少还需经历两

次入户调查，其中一次为摸底，一
次为正式进行普查登记。为了减

少反复入户情况的发生，市民朋

友要提前准备好相关资料，向普
查员提供真实的信息，共同完成

这一历史任务。

9 .作为人口普查对

象，有哪些权利和义务？

为了充分保护人口普查对象

的合法权益，赢得普查对象对普查
工作的理解、支持和配合，《条例》

在保护人口普查对象的权利方面

作了严格规定：一是人口普查对象

提供的资料，依法予以保密;二是

人口普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

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，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、泄

露，不得作为对人口普查对象作出

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，不得用于普
查以外的目的;三是人口普查中获

得的原始普查资料，按照国家有关

规定保存、销毁;四是对泄露或者
向他人提供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

个普查对象身份资料的行为，依法
追究法律责任。

同时，对于人口普查对象需要

履行的普查义务，《条例》规定：人

口普查对象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统计法》和本条例的规定，真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提供人口普
查所需的资料。

10 .本次人口普查中

主动申报的计划外生育人

员，是否还需要缴纳社会

抚养费？缴纳社会抚养费

的标准是什么？

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

国策。根据国务院及山东省人口普
查领导小组的政策规定，对在人口

普查登记过程中主动、如实申报的

计划外生育人员可依法从轻处理。

2002年9月28日以前违法生育的，

按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处理;2002年

9月28日以后计划外生育的，按照

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的

规定，依较低标准征收社会抚养
费。

(综合各地第六次人口普查

网，东方早报，新民晚报等相关内

容整理。)

1 .普查员应当主动出示

普查证件，证件上面有与社区

公示栏一致的姓名、编号、照

片，还加盖有公章。

2 .可以不统一着装，但必

须配有统一的胸卡和工具，接

受普查的居民可以通过这些

胸卡、照片和装备来辨别普查

员的真伪。由于部分民警也参

与人口普查，因此出现“穿警

服的普查员”也是正常现象，

不必担心。

3 .在入户登记时不许问

收入和电话。

4 .普查员的个人信息，

包括照片、姓名、联系方式等

必须首先在社区公告栏公布，

市民可根据公告栏信息核对普

查员身份；另外，市民也可拨打

区市人口普查办公室及社区咨

询电话进行普查员身份核实。

附：济南市各人口普查办

监督电话：

市人普办：86056036

86056037 86263517

历下区：88155311

市中区：86108258

槐荫区：61311005

天桥区：85596376

历城区：88023753

长清区：87222996

高新区：88871305

普查员入户登记

市民需要注意啥

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员证件。 任志方 摄

11月1日是第六次全国人
口普查入户的第一天，槐荫区

4600余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

分成2816个小组深入2816个普
查小区，首日人口普查入户超2

万，市民积极配合，人口普查工

作进展顺利。 (陈伟)

人口普查首日

槐荫入户超2万


